高阳县审计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

	序号
	抽查事项
	检查依据
	检查主体
	检查

对象
	检查内容
	抽查

比率
	抽查

频率

	1　
	县级预算执行、决算草案和其他财政财务收支情况审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第十八条、第十九条
	审计局
	财政局
	预算执行、决算草案和其他财政财务收支情况及其相关资料的真实性、正确性、合规性、合法性、效益性进行审查和监督
	100%
	1 次/年

	　2
	部门预算执行、决算草案和其他财政财务收支情况审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第十八条、第十九条
	审计局
	全县一级预算单位
	预算执行、决算草案和其他财政财务收支情况及其相关资料的真实性、正确性、合规性、合法性、效益性进行审查和监督
	100%
	不定

	　3
	经济责任审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第五十八条
	审计局
	依法属于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对象
	1.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经济方针政策及上级决策部署情况；2.促进本部门事业发展情况；3.重大经济决策及重要事项管理情况；4.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和遵守廉洁从政规定情况
	根据组织部委托
	根据组织部委托

	4　
	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审计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第二十三条
	审计局
	与政府投资和以政府投资为主的建设项目有关的建设单位、建筑企业，以及有关的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、检测、咨询、供货等单位
	1.履行基本建设程序情况；2.资金来源、使用和管理情况；3.预算、概算执行情况；4.单项工程结算情况；5.竣工决算和资产移交情况；6.项目绩效情况；7.法律、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况。
	不定
	不定

	5
	专项审计调查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第二十九条
	审计局
	与国家财政收支有关的特定事项的单位
	1.国家财金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政策的执行情况，重大决策的落实情况；2.地方财经法规、规章和政策的合法性、合理性与科学性；3.有关资金的筹集、分配、使用、管理和绩效情况；4.本地区行业重大经济活动情况或者跨行业、跨地区、跨单位的重大经济活动情况；5.群众关心、社会关注的重要事项；6.本级单位政府交办、上级审计机关统一组织或者授权的事项；7.本级审计机关确定的其他事项。
	不定
	围绕县委县政府工作重心开展


